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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8）浙 0106 民 初
3209号

魏光敏、袁阿凤、李
国琴、李国英、李媛、李
乃泉、李乃龙、李菊芬、
李乃虎、陈素珍、李萍、
李华、郑福香：本院受理
原告李娟与你们法定继
承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廉政
监督卡等。自公告之日
起，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
送达。提交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
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
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
庭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
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
由你们承担。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06 民 初
10073号

陈唯薇、许晗青、张
吉根：本院受理原告程
依与你们共有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
开庭传票、廉政监督卡
等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
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
日下午 14 时 30 分（遇
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
审理。逾期不答辩、不
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
你们承担。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06 执 异
129号

樊腾龙：本院受理
申请执行人唐伟安与被
执行人樊剑虹、江苏虹
港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查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送达
（2018）浙 0106 执异 129
号执行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执行裁定书，逾期
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裁定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
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9984号

夏念胜、季冬芬:本
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
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
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，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9984 号民事判决书、诉
讼费用负担通知书、不
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
书。限你们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杭州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2333号

石磊、赵夏婷：本院
受理原告郭丙花诉你们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
经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（2018）浙
0110 民初 12333 号民事
判决书、诉讼费用负担
通知书。限你们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、诉讼费用负担通知
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1030号

赵志明：本院受理
原告李燕飞诉被告赵志
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本院（2018）浙
0110 民初 11030 号民事
判决书。限你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
本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杭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撤 6
号

陆桂林：本院立案
受理的原告王瑛诉被告
周杨尹、陆桂林、陆根
林、陆桂根、陆桂春、陆
根子、陆根花、陆根弟、
陆根娥、陆根美，第三人
吴赛球、毛桂英、毛巧
勤、何金明第三人撤销
之诉一案，因采用其他
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
诉讼材料，据 此, 依 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
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、证据副本、开庭
传票等材料。原告王
瑛起诉要求判令：一、
撤 销（2017）浙 0110 民
初 8464 号判决；二、本
案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
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
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十五日内。本
案合议庭由审判员章春
霞担任审判长，和人民
陪审员耿海颖、张丽荣
组成。本案定于2019年
4月2日上午9点在杭州
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第五
法庭进行公开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7731号

陈建生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刘少菊诉你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等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
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
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定于2019年4月10日
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
庭公开开庭审理。逾期
将依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8493号

俞水高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胡方坤诉你加工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
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
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 14
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
公开开庭审理。逾期将
依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6593号

陈林：本院受理的
原告杭州余杭区运河街
道富昌绸厂诉你加工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
日内。并定于 2019 年 4
月 10 日 14 时 00 分在本
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
理。逾期将依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5391号

杨国胜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沈利强诉你租赁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等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
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
定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 9
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
庭公开开庭审理。逾期
将依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5852号

陆彬：本院受理的
原告陆才根诉你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
等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
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 10
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
庭公开开庭审理。逾
期将依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8074号

傅国星：本院受理
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
有限公司诉被告项胜
军与你追偿权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等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内。并定于 2019
年 4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
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
开庭审理。逾期将依
法判决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2332号

徐海挺：本院受理
原告郭丙花与徐海挺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
已审理终结。因用其
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
条的规定，现向你公告
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浙
0110 民 初 12332 号 民
事判决书。限你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，
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0 民 初
10601号

蔡天贻、浙江天凯
家具制造有限公司：本
院受理原告魏国松与
被告蔡天贻、浙江天凯
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民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
审理终结。因用其他
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
条的规定，现向你们公
告送达本院（2018）浙
0110民初10601号民事
判决书。限你们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，
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111 民 初
3484号

陈平：本院受理原
告胡晶晶诉被告陈平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
庭传票。自发出公告
之日起经过60日，即视
为送达。并定于 2019
年3月15日上午9时在
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
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213 民 初
3021号

黄财富：本院对中
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
份有限公司奉化支公
司诉你和中国人寿财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宁海县支公司保险人
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（2018）浙
0213 民初 3021 号民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宁波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213 民 初
6819号

朱裕：本院受理原
告董磊磊诉你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，本院已立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证据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 、合 议 庭 组 成
人 员 告 知 书 、诉 讼 风
险 提 示 书 、廉 政 监 督
卡 、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
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
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
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 2019 年 4
月 3 日 9 时 00 分在宁
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
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
审理，合议庭组成人员
为王超文、徐恩琴、王
建龙，逾期本院将依法
判决。
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213 民 初
4702号

童伟星：本院受理
原告彭大均诉被告宁波
创奋建设有限公司、童
伟星劳务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，因无法
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
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8）浙0213民初4702
号民事判决书。本院判
决如下：一、被告童伟星于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
内支付给原告彭大均劳
务报酬 22000 元；二、被
告宁波创奋建设有限公
司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
务承担连带责任。本案
受理费 350 元，公告费
650元，合计1000元，由
被告宁波创奋建设有限
公 司 、童 伟 星 共 同 负
担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
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宁波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213 民 初
4585号

童伟星：本院受理
原告宁波创奋建设有限
公司诉被告周成雷、童
伟星劳动争议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，因无法
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
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二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18）浙0213民
初 4585 号民事判决书。
本院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
童伟星于本判决生效之
日起五日内支付给被告
周成雷劳务报酬100 000
元；二、原告宁波创奋建
设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
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
任。本案公告费650元，
由原告宁波创奋建设有
限公司与被告童伟星共
同负担。限你自公告之
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
（2019）浙0302民初48
号

张建武、张相青、陈
杰：本院受理原告王俊
民诉你们及温州开通汽
车出租有限公司机动车
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
案，因以其他方式无法
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诉讼须知、
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
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
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，
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16
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郊
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审判。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02 民 初
12533号

兰华平：本院受理
原告王进新诉你及华安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温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
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
案，因以其他方式无法
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诉讼须知、举
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
员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。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
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
满后的15日和30日，并
定于2019年4月9日9时
0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
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审判。
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82 民 初
7038号

林树青：原告中国
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乐清市支行与被告林树
青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8）浙 0382 民 初
7038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
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浙 0382 民 初
7041号

张银夫：原告中国
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
张银夫信用卡纠纷一
案已审结。现依法向
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8）
浙 0382 民 初 7041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发
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
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温 州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

乐清市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324 民 初
5869号

陆子杰：本院受理
原告陈小芬与被告陆
子杰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因你
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
条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8）浙 0324 民 初
5869号民事判决书，判
决内容如下：一、被告
陆子杰于本判决生效
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
告陈小芬货款 100000
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
息损失（逾期付款利息
损 失 自 2018 年 8 月 6
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
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
利率计算至债务履行
完毕之日止）；二、驳回
原 告 的 其 他 诉 讼 请
求。如被告未按本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
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
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案件受理费 3012
元，由原告负担792元，
被告陆子杰负担 2220
元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
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
院提交上诉状，并按对
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
副本，上诉于温州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永嘉县人民法院
（2018）浙 0421 民 初
5777号

徐利：本院受理原
告郭德成与被告徐利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原
告诉请：1、被告徐利立
即归还借款本金 50000
元 并 支 付 利 息 暂 计
41000元（以50000元为
基数，自2014年6月 19
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
止 ，按 年 利 率 19% 计
算）；2、被告承担本案
诉讼费用。因无法通
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
人 员 通 知 书 等 材 料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
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
内，并定于 2019 年 4 月
2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
姚庄法庭第二审判庭
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嘉善县人民法院
(2018) 浙 0483 民 初
7036号

姚建富：本院受理
原告沈永泉诉被告姚
建富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。现
依 法 向 你 送 达 本 院
(2018)浙0483民初7036
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
如下：被告姚建富于本
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
内支付原告沈永泉货
款 30435 元，赔偿利息
损失（以 30435 元为基
数 ，按 年 利 率 6% ，自
2018 年 8 月 29 日起计
算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
止）。 如 果 未 按 本 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
付 金 钱 义 务 ，应 当 依
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二 百
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，加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的债务利息。本案受
理费 561 元，由被告负
担。限你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
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
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
出上诉状副本，上诉于
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桐乡市人民法院


